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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攀环〔2021〕53号 签发人：陈星钢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环保举报受理单X210402510400022653号

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的报告

生态环境厅：

环保举报编号 X210402510400022653信访举报件于

2021年 4月 2日收悉，交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联合钒钛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对投诉事项进行

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近段时间，我们很多村民在江边散步时发

现了一个现象，江边沿岸的河床出现了大量的工业尾砂堆积

在岸边，通过了解，原因是园区内的很多企业平时将大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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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堆积在厂区内。利用深夜或雨季来的时候，将尾砂直接排

入金沙江里。致使沿江两岸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现将

这一情况向上级环境组织汇报，尽快解决这种污染环境的现

象。”

二、调查情况

调查时间：2021年 4月 8日

调查人员：和丽华（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执法证号：川 D01230009）

胡 力（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执法证号：川 D230116）

王海云（钒钛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

陈泓羽（钒钛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

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一一一一）））） 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

投诉人反映的“金江工业园区”为攀枝花钒钛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投诉人反映的“尾砂”为钒钛高新区辖区内的选矿

厂选铁精矿和钛精矿后剩余的尾矿渣，该尾矿渣俗称“尾砂”。

钒钛高新区辖区内有 17家选矿厂，包括 1家干选厂和 16家

水选厂。17家选矿厂之中目前只有 5家在正常生产（在产企

业都是水选厂），其余 12家受市场波动，自身经营管理等

因素的影响，处于长期停产中或企业转型。在生产的 5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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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厂分别为攀枝花市得亿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盛亿鑫工

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长桥工贸有限公司（已转租给攀枝花

市森桦工贸有限公司营经），攀枝花市霖玺工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环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都集中在钒钛高新区马店

河中上游，沿马店河右侧呈“一”字排开（见附件 2）。在生

产的 5家选矿厂的企业营业执照（见附件 3），环评批复文

号分别为攀环建函〔2012〕122号、攀环建函〔2012〕125

号、攀环建函〔2012〕140号、攀环建函〔2012〕124号、

攀环建函〔2012〕143号，手续齐全。生产工艺为：原料-破

碎-磨矿选铁-螺旋选钛-压滤去尾砂。选矿厂的污染物主要为

洗选废水和尾砂。洗选废水为闭路循环使用，不外排；尾砂

为一般工业固废，洗选产生的尾砂经企业的临时堆场暂存

后，部分由汽车运输至建材厂做综合利用，部分由汽车运输

至钒钛高新区综合渣场填埋处置。

（（（（二二二二））））现场检查情况现场检查情况现场检查情况现场检查情况

1．2021年 4月 8日，调查人员对金沙江钒钛高新区段

17.8公里的岸线以及金沙江钒钛高新区一侧的 1河 18沟（1

河为马店河，18沟为金沙江钒钛高新区一侧可以排污入江的

18条排洪沟）开展摸排调查，未发现“尾砂堆积在岸边”的情

况，也未发现“致使沿江两岸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

2．经现场踏勘，钒钛高新区目前在产的 5家水选矿厂

都集中在马店河中上游，企业能够“利用深夜或雨季来的时

候，将尾砂直接排入金沙江里”的渠道只有利用马店河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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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钒钛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的现场巡查人员每天

都会检查马店河入江口的水质情况，检查过程中，未发现尾

砂进入金沙江的情况（见附件 4）。

3．马店河下游要流经多家企业，调查过程中也没有企

业反映过尾砂经马店河入江的情况。

4．马店河下游距入江口约 80米左右，市生态环境局安

装有“马店河水质溯源监控系统”，该系统也未发现过尾砂排

放入江的情况（见附件 5）。

（（（（三三三三））））近几年重点检查情况近几年重点检查情况近几年重点检查情况近几年重点检查情况

2019年以来，各级暗访督查组对钒钛高新区目前在产的

5家水选矿厂开展了多次督导检查。2019年 6月省生态环境

厅组织开展的“省交叉执法检查”，对钒钛高新区选矿企业开

展了专项检查；2020年 3月四川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暗查工作组对钒钛高新区选矿企业开展了暗访检查。上述检

查未发现企业偷排尾砂的行为。

一直以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钒钛高新区选矿企业始

终保持执法高压态势，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从 2019年至 2021

年 3月底，钒钛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内选矿

企业下发各类监管文件共 55份，其中 2019年 19份，2020

年 18份，2021年 1-3月份 18份，督促选矿企业严格落实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按照环评要求规范处置尾砂，并规范建立

尾砂利用处置台账，确保尾砂处置利用去向清晰、可查（附

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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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投诉人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三、处理情况

现场检查后，调查组对马店河片区在产的 5家水选厂提

出了加强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严禁污水出厂；按

环保规范处置尾砂，严禁乱倒乱弃的要求。市生态环境局将

督促钒钛高新区应急管理与生态环境局加强对辖区乡镇、园

区企业的环境网格化监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市生态

环境将采取双随机执法方式对相关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

倾倒、排放尾砂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四、答复情况

该件为匿名来信，信访人未留联系方式，无法告知相关

处理情况，调处情况将在市生态环境局门户网站进行公示。

附件：1．投诉人提供的照片

2．钒钛高新区马店河片区卫星示意图

3．企业营业执照

4．钒钛高新区马店河入金沙江口现状

5．钒钛高新区马店河水质溯源监控系统实拍

6．执法监管文件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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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投诉人提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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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钒钛高新区马店河片区卫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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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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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钒钛高新区马店河入金沙江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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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钒钛高新区马店河水质溯源监控系统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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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执法监管文件



—16—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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